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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桃園市政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

「戶外教育小記者」競賽 實施辦法 

壹、依據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4 學年度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。 

二、依據桃園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114 學年度計畫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結合戶外教育精神，培養學生主動探索自然與環境的能力。 

二、引導學生實地觀察與紀錄戶外景點，提升其探究、表達與批判思考能力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。 

肆、競賽辦法： 

一、對象：本市各公私立中小學。 

二、組別：分為國小、國中組。 

三、參加限制： 

（一）報名件數：每位學生限報名一件作品，每校每組至多送件兩件。若超過

兩件，請校內先行辦理初選。 

（二）隊伍成員：每隊最多 4 名學生，可有一至二名指導老師共同指導，其中

一位指導老師必須是校內公教人員。 

（三）指導老師：同校老師可指導多隊。 

（四）作品主角：作品主角須為學生。 

四、作品主題： 

（一）範圍：內容可涵蓋生態環境、人文歷史、山野探索、休閒遊憩、社區走

讀、場館參訪、城鄉共學等主題，主題可重複選擇。 

（二）限制：不含各種形式的海洋體驗。 

五、作品規格： 

序號 項目 規格要求 扣分規定 

1 影片長度 3 至 5 分鐘為限 長度不足或超過 30 秒以上者

（含 30 秒），每 30 秒扣總平均

1 分，採累計扣分。 

2 解析度 1920×1080（mp4 格式） 若非 mp4 檔案格式，致影片於

評選過程中無法正常播放或影

響畫質與音效呈現者，評審得

酌情扣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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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項目 規格要求 扣分規定 

3 字幕 凡有對白或旁白均須附中文字

幕，可穿插英語、客語、台語

等語言。 

若無中文字幕，致評審於評選

過程中無法充分理解影片內容

者，評審得斟酌調整給分。 

4 檔名格式 「學校名稱－作品名稱」

（例：東興國中－探訪老街

溪） 

無 

5 音樂素材 可自行創作，或使用具合法授

權（如創用 CC）的音樂 

無 

6 影片開頭 影片開始前 5 秒內，應以單一

頁面，清楚呈現作品主題名稱

及學校名稱（例：探訪老街溪 

東興國中），以利評審辨識與

播放管理，。 

影片開頭時間併入影片總長度

計算。 

六、報名與收件方式： 

（一）報名方式： 

請先至比賽網站登錄報名資料，再將報名表連同相關資料一同寄出(請見七、

應繳資料)，格式如附件一。 

1.報名網站：reporter.dsjhs.tyc.edu.tw 

2.郵寄地址：320048 桃園市中壢區廣州路 25 號  戶海中心收。(請於信封外

註明:小記者比賽) 

（二）收件截止相關事項： 

1.即日起至 115 年 3 月 9 日（星期一）23:00 止。 

2.報名截止後，系統將僅供檢視，所有資料不得修改，報名資料以郵戳為憑。 

3.參賽者得先行郵寄報名資料，並應於 115 年 3 月 9 日前完成影片網址上傳。 

4.若於截止日前更動任何已報名內容，請列印最新版本報名核章。(每份報名

表皆有檢核碼) 

（三）對本競賽有任何問題，請洽：桃園戶海中心  黃貞蓉老師，電話：2841965、

或 4583500-837，email: tycoemec@dsjhs.tyc.edu.tw 

七、應繳資料： 

 （一）登錄報名資料：報名資料及參賽影片雲端網址(雲端影片上傳方式，請見附件

四)。 

 （二）郵寄資料 ： 

1.報名表：（學校核章版）。(格式如附件一，請上網登錄資料後，列印核章) 

2.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書。(附件二) 

3.肖像授權同意書。(附件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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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評分方式：由評審委員就以下項目進行評分： 

序號 評分項目 說明 比重 

1 內容完整性 
是否清楚介紹景點背景、特色、環境現況與文化

價值等 
30% 

2 觀察與探究能力 
是否展現對環境的觀察、反思與提出有意義的問

題或見解 
30% 

3 創意與表達 
報導方式是否有創意，文字或影像呈現是否具吸

引力與感染力 
30% 

4 報導技巧 結構完整、語句通順、口齒清晰、內容組織性佳 10% 

伍、獎勵方式：國小、國中兩組，各組分別取以下名次 

序號 名次 組數 獎金 學校獎勵 學生獎勵 指導老師獎勵 

1 第一名 1 5,000 元禮券 獎狀乙紙 每生獎狀乙紙 嘉獎一支 

2 第二名 2 3,500 元禮券 獎狀乙紙 每生獎狀乙紙 嘉獎一支 

3 第三名 3 1,500 元禮券 獎狀乙紙 每生獎狀乙紙 嘉獎一支 

4 佳作 若干 無 獎狀乙紙 無 獎狀一紙 

陸、結果公告： 

（一）預計於 115 年 3 月 24 日(二)前於競賽網站公告獲獎名單。 

（二）本競賽無頒獎典禮，獲獎資料將郵寄至各校。 

（三）主辦單位有權視參加作品表現與評審結果，名次以「從缺」、「不足額入

選」或「增加得獎名額」等辦理。 

（四）若前三名獲獎指導老師非公教人員（請各校於報名時即註明），則頒獎狀乙

紙。 

柒、預期效益： 

一、提升學生主動探索自然環境與在地文化的興趣與能力，培養永續關懷意識。 

二、增進學生媒體素養，學習如何觀察、紀錄與有效傳達訊息。 

三、促進學生溝通表達、團隊合作與創意思考能力，強化跨領域學習成效。 

捌、比賽規定事項： 

一、參賽作品須為原創，未曾投稿、參賽或公開發表。涉及他人著作時須取得授權

證明。 

二、影片需為真人演出，不得以動畫拍攝。 

三、若經檢舉或查證確實侵權，將取消資格並撤銷獎項，參賽者應自負法律責任。 

四、參賽者須簽署個資與肖像授權書，並配合主辦單位公開報導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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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所有投稿作品不論得獎與否概不退件。 

六、主辦單位於推廣及教育使用、重製、公開播放時，將尊重原創者署名權。 

七、為推廣教育，主辦單位得視需要請投稿者配合修改作品內容。 

八、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與最終解釋之權利，相關事項以公告為準。 

九、本辦法報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114 年學年度  桃園市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辦理「小記者」競賽  實施辦法 

  



 

5 
 

 
報名表格式(請至 reporter.dsjhs.tyc.edu.tw 填寫完畢，列印報名表後，核章後寄出) 

「114 學年度桃園市政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

「戶外教育小記者」競賽報名表（需線上列印） 

學校名稱  隊伍編號(由辦理單位填寫)  

作品名稱  

影片雲端網

址上傳 

 

參賽者姓名

(因列印獎狀

用，請務必

填寫正確) 

學生姓名 學生姓名 

1  3  

2  4  

指導老師 

1.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校內公教人員□非公教人員 

 

2.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校內公教人員□非公教人員 

 

聯絡資料  

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

影片內容簡介

(請簡述影片

大概的內容，

供日後置於網

站上，作為作

品概述，文長

200 字以內） 

 

影片雲端網

址上傳 

 

本作品確屬為本人(本團隊)之作品並擁有版權，作品若有使用他人作品、資料、肖像

或音樂之部份，均已合法取得版權所有者之授權，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。日後若有涉

及作品版權之糾紛，本人(本團隊)願負法律之責任，並退回相關獎勵。  

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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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學年度桃園市政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

辦理「戶外教育小記者」競賽徵稿活動 

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
 

一、本中心為辦理「小記者競賽徵稿活動」報名、徵選、網路刊登、頒獎等之用，須

取得您的個人資料。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將依法蒐集、處理

及利用個人資料。 

二、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 8 條，告知下列事項： 

(一)機關名稱：桃園市政府。 

(二)蒐集之目的：為執行本徵選活動之參賽者管理、報名管理、活動期間身分確認、

活動聯繫、網路刊登照片人物姓名、活動宣傳、頒獎及相關行政作業之用。 

(三)個人資料之類別：含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身分證影本、就讀學校、聯絡方

式（電話、地址及電子郵件信箱），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的相關資訊

等。 

(四)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：自報名申請日起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。 

(五)個人資料利用地區：中華民國地區。 

(六)個人資料利用對象：本府及與本府合作之官方與非官方單位。前述合作關係包

含現存或未來發生之合作。 

(七)個人資料利用方式：網際網路、電子郵件、書面及傳真。 

三、如您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，本府將無法提供您「114學年度桃園市政府戶外教育

及海洋教育中心辦理「小記者」競賽徵稿活動」之參賽報名與其他相關服務。 

四、您已詳閱並理解本同意書影響本人權益之情形，並同意本府於合理範圍內處理及

使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同 意 人 簽 名： (學生 

法定代理人簽名：  （未滿 20 歲需有法定代理人簽章） 

請自行列印後，親筆簽全名表示同意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月 日 

※團隊報名者，每人均需簽署此同意書※ 

本同意書說明主辦單位依據中華民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與相關法令之規
範，說明將如何蒐集、儲存、分析、及利用「114學年度桃園市政府戶外教育
及海洋教育中心辦理「小記者」競賽徵稿活動」之個人報名資料，並妥善保護
您的個人資料；當您簽署 本同意書時，表示已閱讀、瞭解相關規定並同意無條
件提供您的個人資料。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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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像授權同意書 

 

本人 被拍攝者簽名     /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簽名（被拍攝者簽名/未成年人

之法定代理人簽名）同意並授權拍攝者 拍攝者簽名   拍攝、修飾、使用、公

開展示本人之肖像，由拍攝者使用於 114 學年度桃園市政府戶外教育及海洋教

育中心辦理「戶外教育小記者」競賽徵稿活動作品上。本人同意上述著作（內

含上述授權之肖像），該拍攝者就該攝影著作享有完整之著作權。 

立同意書人：被拍攝者簽名     /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簽名 

（被拍攝者/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） 

身分證字號：被拍攝者     /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 

（被拍攝者/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） 

□同一戶籍地址請一併填寫 

1. 電話： 

2. 住址： 

□不同一戶籍地址請分開填寫 

1. 未成年被拍攝者電話： 

2. 未成年被拍攝者住址： 

3. 未成年被拍攝者之法定代理人電話： 

4. 未成年被拍攝者之法定代理人住址： 

請自行列印後，親筆簽全名表示同意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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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「小記者競賽」影片上傳與雲端共用圖解說明 

為協助參賽隊伍正確上傳及設定影片權限，以下以圖示方式說明操作步驟： 

   步驟一：如何將影片上傳至您的 Google 雲端硬碟 

1. 登入您的 Google 帳號（可使用學校或個人 Gmail 帳號）。 

2. 進入 Google 雲端硬碟（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）。 

3. 點選左上角「＋新增」→「檔案上傳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選擇您的影片檔案（請以 mp4 格式，1920×1080 解析度）。 

5. 上傳完成後，確認檔名格式：學校名稱－作品名稱（例：東興國中－探訪老街

溪.mp4）。 

   步驟二：設定影片共用權限 

1. 在雲端硬碟中找到上傳的影片，選檔案旁邊三個點點，選擇共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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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在跳出的視窗中，在「一般存取權」，改為「知道連結的任何人」，在角色欄選擇

「檢視者」。 

. \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3. 點選下面的「複製連結」→點選「完成」。 

✅ 步驟三：確認與提交連結 

1.將影片連結貼到比賽報名系統的「影片連結」欄位中。reporter.dsjhs.tyc.edu.tw 

2.請確認連結可正常開啟與播放。(請用其他帳號測試，聲音、字幕、影像是否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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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播放)。 

3.上傳後請勿刪除或移動影片檔，以免連結失效。 

 

           聯絡方式： 

桃園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承辦人：黃貞蓉老師 

電話：(03)4583500 分機 837 Email：tycoemec@dsjhs.tyc.edu.tw 

 


